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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9 59 59 59 5 學 年 度 第學 年 度 第學 年 度 第學 年 度 第 4444 次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次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次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次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 記記記記 錄錄錄錄    

壹、會議時間：96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整 

貳、會議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6樓第 5會議室 

參、會議主持人：戴校長嘉南                    紀錄：羅良娟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簽到：如所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說明：(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討論 96 年度本校申請「教育部推動師範大學及教育大學轉型發展補助計

畫」案，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96年3月6日台中(二)字第0960028190號函辦理(如附件1) 

本校需要於96年3月20日前提報96年轉型計畫至教育部（計畫需含計畫

目的、參與單位、執行期間、工作內容、預定進度、預期效益及經費

預算表），報部計畫需排列優先順序。文中並要求各校各校於轉型發展

計畫納入重點政策推動事宜如下： 

         (一)加強推動學生英語能力之提升，積極辦理國際交流活 

             動，增強國際競爭力。 

         (二)鼓勵設立本土語言、歷史或文化相關學生社團，補助最高額度為 

             10萬元。 

 (三)各校發展校本特色、提升教師專長及配合區域教育等之具體措 

     施。  

 (四)規劃推動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 

     二、附「教育部推動師範大學及教育大學轉型發展補助要點」（如附件 2） 

三、附本校 96 年「推動師範大學轉型發展補助計畫」申請經費匯整表（如

附件 3） 

     四、本校去年「推動師範校院轉型發展補助計畫」，資本門申請新台

55,373,520 元、經常門申請新台幣 12,229,160 元合計新台幣

67,602,680 元。教育部 95 年 4 月 27 日公文核定本校資本門新台幣

14,400,000 元和經常本門新台幣 3,840,000 元共新台幣 18,240,000

元。教育部規定需於 96 年 3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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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96 年本校轉型經費需求總表與決議     

 

                                          單位：元 

經費別 

單位別 

資本門 經常門 決議 

教育學院 6,019,000 1,210,000 6,000,000 

文學院 2,501,900 420,900 3,500,000 

藝術學院 8,506,700 

 

657,800 

 

7,000,000 

理學院 26,020,000 800,000 19,000,000 

科技學院 20,054,823 

 

1,496,000 

 

15,000,000 

圖書館 

4,600,000 

 

8,500,000 8,000,000 

電子計算機中心 7,047,500 0 6,000,000 

實習輔導處 355,000 863,100 

 

1,000,000 

進修暨推廣部 4,708,000 238,750 4,000,000 

數位教學科技中心 6,189,100 443,700 6,000,000 

小計 86,002,023 

 

14,630,250 

 

75,500,000 

 

總計 100,632,273 

 

75,500,000 

 

 

(二)由研發處設計表格交由各單位填寫計畫，加強說明符合教育部 

補助項目及原則和重點政策。 

(三)申請 2 個計畫以上者，請排列優先順序。 

(三)各單位於 96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將電子檔傳至研究發展處， 

以便彙整後報部。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下午 4 時 30 分整)      


